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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INTERCHINA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國中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2）

終止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

茲提述國中控股有限公司日期為2012年12月16日、2013年1月9日、2013年1月31
日、2013年2月28日、2013年3月28日、2013年5月31日、2013年7月31日 及2013年9
月27日之公佈（統稱「該等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就收購事項之須
予披露及關連交易。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之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用者
具有相同涵義。

終止契據

經考慮鵬欣農業集團能在最後完成日期前就據買賣協議擬進行之交易取得所
須的若干同意書及許可證的可能性極低，故於2013年11月26日，本公司與姜先
生訂立終止契據（「終止契據」），以終止買賣協議（「終止事項」）。根據終止契據，
姜先生將於簽立終止契據後7日內，向本公司退還按金（連同利息）。待姜先生
退還按金（連同利息）後，本公司與姜先生各自將解除及免除對方履行買賣協
議下之任何責任。

董事會認為終止事項將不會對本集團現有業務、經營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
大不利影響。

承董事會命
國中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

林長盛

香港，2013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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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姜照柏先生、沈安剛先生、林長盛先生、朱德宇先生、
陸耀華先生及顧雲高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耀瑜先生、高明東先生及
陳懿先生。


